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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局長 

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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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廣告內容以醫療法第 85條規定為限，並不得違反同法第 86 條及第 103

條第 2項規定。 

二、廣播內容經核准後，不得擅自變更，違及者依醫療法第 103條規定論處。 

三、本表應填具兩份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一份發還原申請醫療機構，一份

送原核准主管機關歸檔。 

 


